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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外送員權益保障及 
外送平臺管理法（上） 
――勞動立法比較的觀點 

林更盛 東海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外送員權益保障及外送平臺管理

法》（下稱《外送法》）於 2026年 1月
21日制定公布，將於同年 7月 21日施

行。本法立法目的在保障外送員、消費

者及合作商家的權益，並管理外送平臺1

業者（第 1條）。本法涉及多種不同的

法律領域與議題，以下謹就外送員權益

保障的問題加以探討。本文將首先說明

本法保障外送員的主要內容，之後從比

較立法的觀點，說明國際勞工組織相關

公約草案，歐盟、新加坡、澳洲、英國

的相關法律，之後進行比較與分析，期

能釐清外送員權益保障的相關問題。  

壹、《外送法》對外送員權益之保障 

以下僅就《外送法》關於外送員權

益保障之事項，分項說明。  
一、適用對象。本法所稱外送服務

╱契約、外送平臺業者、外送員等分別

在第3條設有立法定義；這些概念共同

界定了本法的適用範圍。特別值得注意

的是何謂外送服務？「外送服務：指外

送員透過外送平臺業者指定之應用程式

或裝置，接受其所提供之訂單，前往合

作商家領取商品並將之交付消費者或運

送至消費者指定地點之行為」（第 6
款）。外送服務契約：指外送平臺業者

與外送員間，就有關外送服務提供、報

酬等事項所成立之契約（第3款）。上

述契約當事人之一的「外送平臺業者：

指經營使用電子商務技術進行網際網路

交易之平臺，提供合作商家販賣商品或

消費者購買商品，並將訂單提供外送員

承接之業者」（第2款）；身為他方當

事人的「外送員：指與外送平臺業者成

立外送服務契約之從業人員」（第 1
款）。準此，外送平臺使用電子商務技

術進行網際網路交易，透過應用程式╱

裝置，指派外送員工作，當為本法所規

範的外送平臺的重要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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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書面報告之證據能力與 
被告詰問權（下） 
――2023年12月修正之鑑定新法評析 

吳 燦 東吳大學講座教授、前最高法院院長 

 
壹、 前言 

貳、 自然人鑑定（選任鑑定）與機關

鑑定（囑託或委任鑑定） 

參、 鑑定人之具結義務 

肆、 鑑定人之鑑定義務 

伍、鑑定書面報告與傳聞法則 

（以上刊於本誌161期3頁以下）  

 

陸、新法關於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審查 

依刑訴法第 206條第 1項，及第 208
條第1項準用第206條第1項等規定，實

施鑑定之人於鑑定後，應就鑑定之經過

及其結果，以言詞或書面提出報告。不

論是自然人鑑定或機關鑑定，亦不問是

言詞報告或書面報告，關於鑑定報告證

據能力之審查，除必須具備一、鑑定人

之適格，二、鑑定人與本案利益關係資

訊之揭露，三、鑑定前應具結，四、鑑

定報告應記載之內容（應包括之事項）

等要件外；其屬於書面鑑定報告者，並

應包括具備五、應於書面報告具名，及

六、經當事人明示同意作為證據，或

七、經實施鑑定之人於審判中以言詞陳

述該書面報告之作成為真正等條件之

一，或八、機關鑑定報告係由刑訴法第

208條第3項第2、3款所定之機關實施鑑

定者，其鑑定書面報告始得為證據。  

一、鑑定人之適格   

鑑定，乃使具特別知識經驗而針對

鑑定事項有專業能力，就其無關親身經

歷之待鑑定事項陳述其判斷意見，因此

選任鑑定及囑託或委任機關鑑定，其實

際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均應由符合刑

訴法第198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具有一定

專業能力或第2款有鑑定職務之人（自

然人）充之，始為適格之鑑定人。此鑑

定人之適格乃審查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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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規的競合／適用。第1條第2
項規定：「前項所定權益保障及管理，

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

他法律之規定。但外送平臺業者與外送

員間具有僱傭關係者，除適用第四條第

五項、第十條及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五

條規定外，其權益保障及處罰等事項，

依勞動基準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處

理」。本條就平臺與外送員的關係，原

則上優先適用，但當事人間若為僱傭關

係——本法明確以此稱呼勞動關係——，

則僅優先適用本法特定的規定，其餘則

適用其他勞動法規。換言之，外送員是

否為平臺之勞工，本法並未另設標準，

亦無「視為」或「推定」等規定。  
三、對定型化外送服務契約的行政

管制。第 4條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就平臺

與外送員成立外送服務契約之報酬、停

權、終止、申訴、保險、外送服務基本

流程、專人聯絡方式等重要權義，擬訂

及公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平臺應於外送服務契約成立後七日

內，提供書面或電子契約給外送員。  
四、就外送服務之提供，依第 3條

第7款（七、外送服務期間：指自外送

員接受外送平臺業者提供之每筆訂單時

起，至完成該筆訂單時止之期間）、第

5條第1項（外送平臺業者給付外送員每

筆訂單之基本報酬，不得低於該筆訂單

外送服務期間依比例換算……金額），

係以外送員有自由決定之權；另依第11
條規定，平臺亦不得強制外送員（維

持）上線。第15條規定因天然災害宣布

停止上班之地區，平臺應停止營業。  
五、就報酬及其透明性等問題，第

5條規定每筆訂單之基本報酬（每單至

少45元、且不低於其外送服務期間換算

的1.25倍最低時薪）、給付方式、提供

報酬明細表、清冊保存；第6條規定於

提供訂單給外送員時，應明確告知訂單

之預估報酬、取送地點等重要資訊。  
六、就工作安全╱訓練與相關保

險，平臺應提供一定時數之教育訓練

（第22條）。外送員於提供外送服務時

有重大影響交通安全之行為者，平臺應

依通知改善期內完成實施運送安全講習

（第23條）。外送員發生職業災害（死

亡或1人以上續住院治療）者，平臺應

於8小時內通報當地勞動檢查機構，並

為事故調查、分析及紀錄（第21條）。

平臺並應為已成立外送服務契約之外送

員，就契約有效期間、上線期間，分別

投保團體傷害保險、責任保險；但連續

逾三日無提供外送服務紀錄者，得暫停

辦理（第10條）。外送員參加勞工職業

災害保險者，得向平臺請求支付其自行

負擔之保費（第12條）。  
七、針對資訊處理及相關行政監

督，第16條規定平臺應遵循個資法之相

關規定，「確保其程式之資訊安全及系

統穩定度」。第20條規定臺業者並應保

存：外送服務契約、外送服務期間、上

線期間、停權、依第 7條規定之終止，

「及以演算法或其他方式對外送員為不

利之決定」的相關紀錄。第17條規定：

外送員人數、外送服務期間、上線期間

及報酬等相關資訊，平臺應向中央主管

機關定期提供。  
八、就外送服務契約的終止，外送

員於提供外送服務期間，有違反個資

法、性騷法等或外送服務契約，且情節

重大者，平臺應附完整、簡明及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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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書面報告之證據能力與 
被告詰問權（下） 
――2023年12月修正之鑑定新法評析 

吳 燦 東吳大學講座教授、前最高法院院長 

 
壹、 前言 

貳、 自然人鑑定（選任鑑定）與機關

鑑定（囑託或委任鑑定） 

參、 鑑定人之具結義務 

肆、 鑑定人之鑑定義務 

伍、鑑定書面報告與傳聞法則 

（以上刊於本誌161期3頁以下）  

 

陸、新法關於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審查 

依刑訴法第 206條第 1項，及第 208
條第1項準用第206條第1項等規定，實

施鑑定之人於鑑定後，應就鑑定之經過

及其結果，以言詞或書面提出報告。不

論是自然人鑑定或機關鑑定，亦不問是

言詞報告或書面報告，關於鑑定報告證

據能力之審查，除必須具備一、鑑定人

之適格，二、鑑定人與本案利益關係資

訊之揭露，三、鑑定前應具結，四、鑑

定報告應記載之內容（應包括之事項）

等要件外；其屬於書面鑑定報告者，並

應包括具備五、應於書面報告具名，及

六、經當事人明示同意作為證據，或

七、經實施鑑定之人於審判中以言詞陳

述該書面報告之作成為真正等條件之

一，或八、機關鑑定報告係由刑訴法第

208條第3項第2、3款所定之機關實施鑑

定者，其鑑定書面報告始得為證據。  

一、鑑定人之適格   

鑑定，乃使具特別知識經驗而針對

鑑定事項有專業能力，就其無關親身經

歷之待鑑定事項陳述其判斷意見，因此

選任鑑定及囑託或委任機關鑑定，其實

際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均應由符合刑

訴法第198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具有一定

專業能力或第2款有鑑定職務之人（自

然人）充之，始為適格之鑑定人。此鑑

定人之適格乃審查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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